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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494、136167、135082、

136244、135302、135391、135465、

143550、143551、143693、150683、

155102、155103、155273

债券简称：15 华夏 05、16 华夏债、16 华夏 01、

16 华夏 02、16 华夏 04、16 华夏 05、16 华夏 06、

18 华夏 01、18 华夏 02、18 华夏 03、18 华夏 04、

18 华夏 06、18 华夏 07、19 华夏 01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及债权进展的公告

一、 交易背景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夏幸福”或“转让

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批准华夏幸福全资子公司与华润置

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置地”或“受让方”）签署《华夏幸福南方

总部资产包整体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资产包转让协议》”）及其相关协

议，约定将其各自持有的四家下属公司股权，包括：华御江（武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华御汉（武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华御元

（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股权、华御城（深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即“标的股权”），以及华夏幸福持有的对前述标的股权公司的

1,423,339.50 万元往来债权（即“标的债权”）转让给华润置地，标的股权及

标的债权转让价款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24 亿元。华润置地将通过受让上述标的

股权公司，间接取得上述标的股权公司开发的武汉长江中心项目、武汉中北路

项目和南京大校场项目（以下简称“目标项目”），以及标的股权公司下属的

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2 月 29 日披露的编号为临 2022-078 号公

告及 2023 年 1 月 14 日披露的编号为临 2023-002 号公告）。

二、 交易进展情况

（一）各方签署《补充协议》

近日，为推进本次交易，各方针对本交易签署《华夏幸福南方总部资产包

整体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就南方总部资产包整体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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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交易中的南京大校场项目限高事项、武汉长江中心项目相关安排等作出补

充约定，主要情况如下：

1、关于南京大校场项目限高事项调整期限事宜

将《资产包转让协议》中关于南京大校场项目建筑物限高问题解决时间2023

年 9 月 30 日全部调整为 2024 年 2 月 10 日，因南京大校场项目限高问题的解决

期限延长，将导致该项目新增损失的，转让方应对受让方因延期开盘而遭受的

损失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根据协议约定由受让方根据受限高影响的物业当年度

销售完成情况（经转让方确认）确定，在《资产包转让协议》转让价款中扣除。

无论在 2024 年 2 月 10 日前，限高问题全部解决、部分解决或仍未解决的，

转让方均应按照 60%的比例承担因限高问题延期解决（即解决时限自 2023 年 9

月 30 日延期至 2024 年 2 月 10 日、限高问题全部解决之日或限高问题部分解决

之日三者孰早者）导致受让方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受让方因降低、处理限高问

题延期导致的各类舆情风险而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应经转让方事先书面认

可）。

2、武汉长江中心项目 C地块的规划方案报批事宜

双方共同推进武汉长江中心项目 C地块板式规划方案的报批工作，将《资

产包转让协议》约定取得政府相关部门核发的规划方案批准意见书时限由 2023

年 6 月 30 日调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如仍未取得政府相关部门核发的规划

方案批准意见书，受让方有权按照《资产包转让协议》约定选择终止推进该方

案的政府审批及有权在本次交易转让价款总金额中扣减相应款项。

3、其他合作项目事宜

转让方与受让方此前在武汉地区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并成立合作项目公

司，该项目公司为华润置地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目前该公司在存续经营。双方

确认，转让方下属公司对前述项目公司存在 1.15 亿元人民币未偿还的股东方调

用项目公司盈余资金形成的债务本金。根据双方约定，转让方下属公司对该等

债务已逾期支付，华润置地方将从《资产包转让协议》交易转让价款中扣除 1.15

亿元债务本金及逾期提供合作资金义务的违约金，并将相关资金支付至前述双

方合作的项目公司及华润置地方，完成扣款时即视为转让方下属公司完成对项

目公司 1.15 亿债务及相关违约金的归还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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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包转让协议》第二笔转让价款支付

根据《资产包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华润置地自本次交易第二

笔转让价款中扣减 33,887 万元，并于近日将扣减后的 166,113 万元支付至公司

指定账户。上述扣减主要包括：

1、扣除 12,471 万元，系为与南方总部资产包相关项目需华夏幸福方承担

的索赔、新增债务；

2、暂扣 8,662 万元，系为与南方总部资产包相关项目需华夏幸福方承担的

转让方损失预估金额，损失金额最终确定并经双方认可后将多退少补；

3、扣除 12,754 万元转让方下属公司偿还项目公司债务及相关违约金。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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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及债权

进展的公告》之盖章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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